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全字第2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蔡秀枝  

代  理  人  陳振榮律師（法扶律師）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施志調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清算程序事件（本院114年度消債

清字第54號），聲請保全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裁定公告之日起60日內，除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外，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

聲請人對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得請領之保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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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之後續強

制執行程序應予停止。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已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向本院聲請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前置調解程序，嗣因調解不成立而經

聲請清算程序。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4年度司

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

件）已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對於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因僅部分相

對人即債權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為免在清算

裁定前，聲請人之財產遭相對人之任一人聲請強制執行，而

減少日後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機會，爰請求相對人於本件

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就聲請人之財產不得開始或繼續強制

執行程序等語。

貳、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㈠債務人財產之保全

處分；㈡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

制；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㈣受益人或轉

得人財產之保全處分；㈤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前項保全處

分，除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外，其期間不得逾60

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

第2項前段著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保全處分

之目的係為防杜債務人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公平受償，

並使債務人有重建更生機會，斷非做為債務人延期償付債務

之手段，有礙於法院裁准更生或清算後相關法定程序之進

行，因此法院是否為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之保全處分，自

應本諸上開立法目的及相關規定，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

保全處分對債務人更生或清算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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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對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生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

務人惡意利用保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

償付手段之可能性，綜合比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

處分之必要，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即應裁定准予保全

處分。查：

一、聲請人聲請清算由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54號受理在

案，業經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誤，自堪信為真實。而聲請人

所主張本院裁定准予清算程序前，已遭債權人聲請對其財產

強制執行，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

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且執行法院已

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對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等事

實，業經聲請人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及114

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民事裁定影本為證，而堪信為真實。

本院考量倘使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先行收取聲請人對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確將減少聲

請人之財產，為免少數債權人獨受分配致債務人整體財產減

少及維持全體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對於國泰公司之保險契

約債權即有予以保全之必要，是聲請人依前開規定聲請就上

開財產不得繼續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另聲請人主張債權人就聲請人之財產不得開始強制執行程序

部分，惟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其有何財產將遭強制執行，亦

未釋明於本院裁定准否其開始清算程序前，倘債權人開始強

制執行其他財產，有何緊急情形致清算目的無法達成，且依

前開說明，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即應裁定准予保

全處分，更非債務人聲請進入清算程序，法院即需裁定停止

對於債務人之強制執行程序，法院仍需審酌究竟有無保全之

必要，並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及其適當之方

式，尚難單憑聲請人已提出清算聲請之事實，逕認目前有何

具體緊急或必要情形，致須裁定對聲請人其他財產不得開始

為強制執行，是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理由，應予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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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參、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就有保全必要之部分，依消債條例第19

條第1項第3款為保全處分，併依同條第2項定保全處分之期

間，聲請人其餘聲請，因無保全必要，應予駁回，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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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全字第2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蔡秀枝  
代  理  人  陳振榮律師（法扶律師）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志調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清算程序事件（本院114年度消債清字第54號），聲請保全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裁定公告之日起60日內，除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聲請人對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之後續強制執行程序應予停止。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已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前置調解程序，嗣因調解不成立而經聲請清算程序。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4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已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對於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因僅部分相對人即債權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為免在清算裁定前，聲請人之財產遭相對人之任一人聲請強制執行，而減少日後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機會，爰請求相對人於本件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就聲請人之財產不得開始或繼續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貳、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㈠債務人財產之保全處分；㈡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制；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㈣受益人或轉得人財產之保全處分；㈤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前項保全處分，除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外，其期間不得逾60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項前段著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保全處分之目的係為防杜債務人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公平受償，並使債務人有重建更生機會，斷非做為債務人延期償付債務之手段，有礙於法院裁准更生或清算後相關法定程序之進行，因此法院是否為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之保全處分，自應本諸上開立法目的及相關規定，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分對債務人更生或清算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生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意利用保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段之可能性，綜合比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即應裁定准予保全處分。查：
一、聲請人聲請清算由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54號受理在案，業經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誤，自堪信為真實。而聲請人所主張本院裁定准予清算程序前，已遭債權人聲請對其財產強制執行，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且執行法院已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對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等事實，業經聲請人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及114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民事裁定影本為證，而堪信為真實。本院考量倘使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先行收取聲請人對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確將減少聲請人之財產，為免少數債權人獨受分配致債務人整體財產減少及維持全體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對於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即有予以保全之必要，是聲請人依前開規定聲請就上開財產不得繼續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另聲請人主張債權人就聲請人之財產不得開始強制執行程序部分，惟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其有何財產將遭強制執行，亦未釋明於本院裁定准否其開始清算程序前，倘債權人開始強制執行其他財產，有何緊急情形致清算目的無法達成，且依前開說明，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即應裁定准予保全處分，更非債務人聲請進入清算程序，法院即需裁定停止對於債務人之強制執行程序，法院仍需審酌究竟有無保全之必要，並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及其適當之方式，尚難單憑聲請人已提出清算聲請之事實，逕認目前有何具體緊急或必要情形，致須裁定對聲請人其他財產不得開始為強制執行，是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參、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就有保全必要之部分，依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為保全處分，併依同條第2項定保全處分之期間，聲請人其餘聲請，因無保全必要，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全字第2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蔡秀枝  

代  理  人  陳振榮律師（法扶律師）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志調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清算程序事件（本院114年度消債

清字第54號），聲請保全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裁定公告之日起60日內，除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外，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

聲請人對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

、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之後續強制

執行程序應予停止。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已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向本院聲請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前置調解程序，嗣因調解不成立而經

    聲請清算程序。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4年度司

    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已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對於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因僅部分相對

    人即債權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為免在清算裁

    定前，聲請人之財產遭相對人之任一人聲請強制執行，而減

    少日後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機會，爰請求相對人於本件清

    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就聲請人之財產不得開始或繼續強制執

    行程序等語。

貳、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㈠債務人財產之保全

    處分；㈡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

    制；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㈣受益人或轉得

    人財產之保全處分；㈤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前項保全處分

    ，除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外，其期間不得逾60日，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項

    前段著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保全處分之目

    的係為防杜債務人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公平受償，並使

    債務人有重建更生機會，斷非做為債務人延期償付債務之手

    段，有礙於法院裁准更生或清算後相關法定程序之進行，因

    此法院是否為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之保全處分，自應本諸

    上開立法目的及相關規定，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

    分對債務人更生或清算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

    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生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

    意利用保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

    段之可能性，綜合比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

    必要，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即應裁定准予保全處分。

    查：

一、聲請人聲請清算由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54號受理在案

    ，業經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誤，自堪信為真實。而聲請人所

    主張本院裁定准予清算程序前，已遭債權人聲請對其財產強

    制執行，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

    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且執行法院已核

    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對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等事實，

    業經聲請人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及114年度

    司執字第157763號民事裁定影本為證，而堪信為真實。本院

    考量倘使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融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先

    行收取聲請人對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確將減少聲請人

    之財產，為免少數債權人獨受分配致債務人整體財產減少及

    維持全體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對於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

    權即有予以保全之必要，是聲請人依前開規定聲請就上開財

    產不得繼續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另聲請人主張債權人就聲請人之財產不得開始強制執行程序

    部分，惟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其有何財產將遭強制執行，亦

    未釋明於本院裁定准否其開始清算程序前，倘債權人開始強

    制執行其他財產，有何緊急情形致清算目的無法達成，且依

    前開說明，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即應裁定准予保

    全處分，更非債務人聲請進入清算程序，法院即需裁定停止

    對於債務人之強制執行程序，法院仍需審酌究竟有無保全之

    必要，並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及其適當之方式

    ，尚難單憑聲請人已提出清算聲請之事實，逕認目前有何具

    體緊急或必要情形，致須裁定對聲請人其他財產不得開始為

    強制執行，是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

參、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就有保全必要之部分，依消債條例第19

    條第1項第3款為保全處分，併依同條第2項定保全處分之期

    間，聲請人其餘聲請，因無保全必要，應予駁回，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全字第2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蔡秀枝  

代  理  人  陳振榮律師（法扶律師）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俊隆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志調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清算程序事件（本院114年度消債清字第54號），聲請保全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裁定公告之日起60日內，除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就聲請人對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之後續強制執行程序應予停止。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已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前置調解程序，嗣因調解不成立而經聲請清算程序。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4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已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對於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因僅部分相對人即債權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為免在清算裁定前，聲請人之財產遭相對人之任一人聲請強制執行，而減少日後其他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機會，爰請求相對人於本件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就聲請人之財產不得開始或繼續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貳、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㈠債務人財產之保全處分；㈡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制；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㈣受益人或轉得人財產之保全處分；㈤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前項保全處分，除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外，其期間不得逾60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項前段著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保全處分之目的係為防杜債務人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公平受償，並使債務人有重建更生機會，斷非做為債務人延期償付債務之手段，有礙於法院裁准更生或清算後相關法定程序之進行，因此法院是否為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之保全處分，自應本諸上開立法目的及相關規定，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分對債務人更生或清算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生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意利用保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段之可能性，綜合比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即應裁定准予保全處分。查：

一、聲請人聲請清算由本院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54號受理在案，業經調取前開卷宗核閱無誤，自堪信為真實。而聲請人所主張本院裁定准予清算程序前，已遭債權人聲請對其財產強制執行，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且執行法院已核發執行命令執行聲請人對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等事實，業經聲請人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及114年度司執字第157763號民事裁定影本為證，而堪信為真實。本院考量倘使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先行收取聲請人對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確將減少聲請人之財產，為免少數債權人獨受分配致債務人整體財產減少及維持全體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對於國泰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即有予以保全之必要，是聲請人依前開規定聲請就上開財產不得繼續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另聲請人主張債權人就聲請人之財產不得開始強制執行程序部分，惟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其有何財產將遭強制執行，亦未釋明於本院裁定准否其開始清算程序前，倘債權人開始強制執行其他財產，有何緊急情形致清算目的無法達成，且依前開說明，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即應裁定准予保全處分，更非債務人聲請進入清算程序，法院即需裁定停止對於債務人之強制執行程序，法院仍需審酌究竟有無保全之必要，並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及其適當之方式，尚難單憑聲請人已提出清算聲請之事實，逕認目前有何具體緊急或必要情形，致須裁定對聲請人其他財產不得開始為強制執行，是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參、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就有保全必要之部分，依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為保全處分，併依同條第2項定保全處分之期間，聲請人其餘聲請，因無保全必要，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